
 

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 

107.07.20(107)華產企字第 198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被保險公司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董監事及重要職員附加超額

上限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或為其支付被保險公司之每位董事、監

察人或重要職員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惟限於： 

一、本附加條款約定之責任限額；及 

二、所有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可自被保險公司、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獲得到的損失補 

    償均已用盡者，且符合下列事項者： 

(一)任何先前或目前由前述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投保之其他保險契約，其責任限額

已用盡；或 

(二)任何先前或目前為前述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投保或指定其為受益人之保險契約 

   （但不包括第（一）目所指之保險契約），其責任限額已用盡。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係指因被保險公司基於以下理由無法補償被保險

人: 

一、適用法令所禁止；或 

二、依該被保險公司之公司章程、註冊登記、規章、合約或類似文件所禁止；或 

三、依中華民國法律或任何具有管轄權之法律視為已失去清償能力。 

 

第三條  保險金額 

對於被保險公司每一位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責任附屬限額以___________為上限，該次

限額應包含在本條第二項所列之金額內，而非另外計算。 

對於被保險公司所有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責任附屬限額以___________為上限，為本公

司就本附加條款擴大承保所有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所有損失，所應賠償之最高累計責

任限額，不因賠償請求或調查之次數、提出請求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人數、賠償請求

或調查之金額或提出時間，而有不同。 

本附加條款責任限額為一獨立之限額，不包含在承保明細表第三項所列之保險金額內，應另

外計算。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

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